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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46号建议的答复
苑利民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应持续保持、完善得胜路景观路美化、亮化、绿化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得胜路景观道路于2013年由西市区政府投资建设竣工，2016年4月其景观带的绿化养护、亮化管理工作交付给市园林处和市维修处。自从接收管理养护后，我们积极调配专业技术人员行业等级管护，在树木养护、绿篱修剪、病虫害防治、冬季防寒、绿地卫生保洁、亮化等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这些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市政府肯定和市民认可。今后会继续加大管理力度，增加人员及设备投入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，明确划分管理区域，责任落实到人，努力做好得胜路景观的管理工作，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9日
（联系人：侯立国    电话：3530935）
	抄送：市人大人事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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